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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優質專利技術對外授權公告 

(截標日:113/11/04)  

本校執行經濟部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臨床檢測與研發應用性器

官微環境晶片」等相關專利、技術，擬將以專屬授權方式提供至國內

廠商，以增加我國廠商之競爭力及促進產業發展，提昇研發成果運用

效益。 

一、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華） 

二、 投標廠商資格：依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之國內公司，營業

內容包含：生物技術服務業或研究發展服務業 

三、 研發成果標的：內容明細請詳附件。 

詳細資料請參考清華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OCIC）網站  

(http://ocic.nthu.edu.tw/ocic)。 

 

四、 公開說明會： 

1. 公開說明會將於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辦理(時間及地點另行

通知報名廠商)。 

2. 公開說明會採電子郵件方式報名。有意報名者，請於 113年 10

月 16 日中午 12 時整(含)前發送電子郵件（請於電子郵件主旨上

註明「臨床檢測與研發應用性器官微環境晶片等專利、技術之專

屬授權案公開說明會報名」，並請於電子郵件內文中陳明：公司

名稱、公司電話、參與人數、姓名、職稱。）予清華聯絡人（請

詳十一、聯絡方式）進行報名。清華聯絡人將於 113 年 10 月 21

日(含)前發送電子郵件回覆並告知公開說明會會議資訊。 

五、 投標方法： 

1. 採「標的組合」方式投標，不分開投標/開標。 

2. 採郵遞或親送方式投標，投標廠商應以正體中文清楚填寫下

述投標文件，裝入信封密封之，並在封口處簽章，信封上註明

“國立清華大學專利技術專屬授權案(截標日：113/11/04)投

標”及投標廠商聯絡人姓名、電話，並於 113 年 11 月 04 日

下午 5時整（含）前（以送達收據為憑）掛號寄達或親送至以

下聯繫窗口，否則其投標視為無效： 

http://ocic.nthu.edu.tw/o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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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窗口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 

國立清華大學 智財技轉組 收 

 

◼ 投標文件 

➢ 投標單(加蓋投標廠商印信，公司大小章） 

➢ 公司設立證明文件(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設立核

准函、公司登記/變更資料或公司設立登記表影本) 

➢ 公司基本資料表及商業營運計畫書(一式 6份)，商業

營運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1)公司簡介（10%） 

(2)公司研發能力（40%） 

(3)公司營運規劃（40%） 

(4)其他（10%）(例如，公司對授權標的之運用規劃等) 

3. 投標時，不得附加任何成交條件。 

4. 廠商重複投標者，該廠商於該次標案之全部投標均視為無

效。 

5. 投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修改其投標單。 

六、 押標金： 

1. 押標金為總投標價格之 10%，以仟元為最小單位，以下四捨

五入。 

2. 押標金應以現金、銀行本票或即期支票支付。若以銀行本票

或即期支票支付時，請註明受款人為「國立清華大學」。 

3. 押標金需連同投標單於截標日 113 年 11 月 04 日（含）下午

5 時整（含）前一併掛號寄達或親送達至清華，否則其投標

視為無效；若有不足者，清華得要求投標廠商補足。若於決

標前未能補足者，視為其投標無效。 

4. 得標廠商之押標金移充簽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之押標金，

於開標後掛號無息寄回投標廠商。 

七、 決標方法： 

1. 開標時間為 113 年 11 月 08 日。 

2. 開標時，先審查及確認投標資格、投標文件、押標金是否符

合公告內容。 

3. 投標資料符合公告內容的廠商，進行開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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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與否由清華開標審議委員會會議決定，總評比分數最

高者得標。 

5. 同一標的有二家（含）以上總評比分數相同且投標金額均高

於底價時，以總價高者得標；二家（含）以上總評比分數相

同且投標金額均高於底價時，且總價相同者，由清華現場抽

籤決定，投標廠商不得異議。 

6. 開標時將請律師到場監標。 

7. 開標後將個別通知投標廠商開標結果(不公告得標者) 

8. 對於流標、廢標或無效投標之專利標的，本校得逕洽第三人

為專屬授權等交易行為。 

八、 契約事項： 

1. 得標廠商應於接獲得標通知起 10個工作天內，與清華簽訂

「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 

2. 得標廠商如屆時未與清華簽訂「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

或未繳清應付款項時，清華得沒收簽約保證金並取消得標

資格（但經清華同意者，不在此限）；此外，清華得另洽第

三人為專屬授權等交易行為，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3. 得標廠商與簽訂「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者，需為同一

人，否則清華得沒收簽約保證金並取消得標資格；此外，清

華得另洽第三人為專屬授權等交易行為，得標廠商不得異

議。 

4. 得標廠商簽署「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且生效時，本標

案簽約保證金移充為「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之價金。 

5. 得標廠商應遵守國家法律與經濟部暨所屬相關主管機關之

法規、命令(包括但不限於境外實施等規定)。前述法令變動

時，亦同。 

6. 專利專屬授權登記手續及費用由得標廠商負責辦理與支付，

清華將配合辦理專屬授權登記所需手續。 

7. 未得清華及/或計畫核定機關事前書面同意前，得標廠商在

使用實施專利於商業用途時(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商品或服

務之公開行銷、推廣或廣告文宣等)，不得以任何方式引用

清華及/或計畫核定機關名稱、部徽、校徽或其他表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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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任何方式表示清華及/或計畫核定機關與得標廠商有

任何關連。 

8. 得標廠商了解並同意，「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僅為

清華同意專屬授權專利予得標廠商。清華亦僅依專利現狀

專屬授權本專利予得標廠商，清華並不擔保以下事項： 

（一）申請中之專利可獲證，或可依原始申請範圍獲證； 

（二）專利不會被撤銷、變更、失效、消滅等； 

（三）專利不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四）專利之無瑕疵、合用性或商品化之可能性； 

（五）得標廠商使用或實施專利及申請權所製造或組裝之

產品責任或其他任何擔保。 

「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生效後，專利之任何舉

發、被撤銷或其他糾紛，得標廠商同意自行負責，概與

清華無涉；清華亦毋須返還或賠償任何款項予得標廠

商。 

無論「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約書」存續與否或其他條款

有無相反或牴觸之約定，清華依「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契

約書」所應負擔之全部累計責任範圍，以實際自得標廠

商受領之授權金總額百分之十之金額為限。 

9. 基於尊重智慧財產並維護合法授權者之權利，得標廠商

欲對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第三人就本標的主張其權利

時，應先定合理期間且以合理之商業條件通知該第三人

請求協商授權事宜。如經前述協商程序仍不能達成協

議，而有必要採取法律行動時，應通知清華。 

10. 得標廠商充分了解，如有計畫核定機關規定之情形者，

得要求得標廠商將本專利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於必要時

將本專利收歸國有，不得異議。 

(一)於一定期間內無正當理由未有效運用本專利者。 

(二)以妨礙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之方式實施本

專利者。 

(三)為增進國家重大利益或維護國家安全。 

政府機關將專利授權他人實施或收歸國有時，清華已收取

之授權金或衍生利益金無需返還，亦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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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投標廠商之投標行為，視為已充分閱讀、了解並同意本公告、標

單、研發成果標的及相關資訊之內容。各該內容如有不清楚或牴

觸者，清華保留最終之解釋與決定權利。 

十、 領標方式： 

有意投標者，請與清華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聯絡人（請見十一、

聯絡方式）連絡。 

十一、 聯絡方式： 

公告／招標等問題請洽清華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聯絡人 

國立清華大學 智財技轉組 

電話︰03-571-5131#31181 電子信箱 chienchi@mx.nthu.edu.tw  

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附件：專屬授權標的  

國別 
專利

類別 
申請日 申請案號 專利名稱 

中華民國 發明 2024/8/30 113132807 

壓力供給模組及液體供給系統/ 

Pressure Supply Module and Liquid 

Supply System Having The Same 

美國 發明 2024/8/30 18/821419 

壓力供給模組及液體供給系統/ 

Pressure Supply Module and Liquid 

Supply System Having The Same 

中國 發明 2024/8/30 202411204214.0 

壓力供給模組及液體供給系統/ 

Pressure Supply Module and Liquid 

Supply System Having The Same 

中華民國 發明 2024/9/13 113134812 
生醫檢測晶片/  

Biomedical Detection Chip 

美國 發明 撰稿中  
生醫檢測晶片/  

Biomedical Detection Chip 

中國 發明 2024/9/13 202411286647.5 
生醫檢測晶片/  

Biomedical Detection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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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發明 2024/9/13 113134813 
生醫檢測晶片/  

Biomedical Detection Chip 

美國 發明 撰稿中  
生醫檢測晶片/  

Biomedical Detection Chip 

中國 發明 2024/9/13 202411285148.4 
生醫檢測晶片/  

Biomedical Detection Chip 

中華民國 發明 2024/9/19 113135481 

仿肺部環境的藥物測試平台/ 

Drug testing platform that 

simulates the lung environment 

美國 發明 撰稿中  

仿肺部環境的藥物測試平台/ 

Drug testing platform that 

simulates the lung environment  

中國 發明 2024/9/19 202411304541.3 

仿肺部環境的藥物測試平台/ 

Drug testing platform that 

simulates the lung environment 

中華民國 發明 2024/9/19 113135480 

模擬腫瘤微環境的藥物篩選平台/ 

Drug screening platform that 

simulates the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美國 發明 撰稿中  

模擬腫瘤微環境的藥物篩選平台/ 

Drug screening platform that 

simulates the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中國 發明 2024/9/19 202411304543.2 

模擬腫瘤微環境的藥物篩選平台/ 

Drug screening platform that 

simulates the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技術 

know-how 
臨床檢測與研發應用性器官微環境晶片 

 


